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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二、保證手續費率 

(一)保證手續費率之適用，以本基金核發之授權

查覆書或專案保證函所載費率為準，除依本

點第 (二 )款辦理之融資信用保證從其規定

外，餘依下表保證對象所屬風險組群擇定，

若送保之保證項目為小額簡便貸款或送保之

授信單位係逾期比率偏高，經本基金限制授

權保證成數最高四成之金融機構所屬各分支

機構者，另外各加收 0.1 個百分點；以專案

方式送保者，另得依個別企業情形調整之。

 

保證對象風險組群 年費率 

組群Ａ ○．七五％ 

組群Ｂ 一．○○％ 

組群Ｃ 一．五○％ 

1.組群 A 係 B、C 組群以外，信用或營業狀

況正常之企業。 

2.組群 B 係指企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： 

 

(1)使用統一發票企業「短、中期週轉授

信總餘額佔其最近一年報稅營業額之

二、保證手續費率 

(一)保證手續費率之適用，除依本點第(二)款辦

理之融資信用保證從其規定外，餘依下表保

證對象所屬風險組群擇定，若送保之保證項

目為小額簡便貸款或送保之授信單位係逾期

比率偏高，經本基金限制授權保證成數最高

四成之金融機構所屬各分支機構者，另外各

加收○．一個百分點。 

 

 

 

保證對象風險組群 年費率 

組群Ａ ○．七五％ 

組群Ｂ 一．○○％ 

組群Ｃ 一．五○％ 

1.組群 A 係 B、C 組群以外，信用或營業狀

況正常之企業。 

2.組群 B 係授信核准時，授信單位查知企業

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： 

(1)使用統一發票企業「短、中期週轉授

信總餘額佔其最近一年報稅營業額之

 

為落實執行差別手續費

率及提升服務效能，明

定保證手續費率以本基

金核發之授權查覆書及

專案保證函所載費率

為準。另增訂以專案方

式送保案件，本基金得

依個別企業情形酌予

調整費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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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比率」，生產事業超過七○％或一般

事業超過五○％。 

(2)使用統一發票企業「負債比率（負債/

淨值）」超過四○○％。 

3.組群 C 係指企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： 

 

(1)有「信用或營業狀況不良企業移送信

用保證注意事項」表所列情事。 

(2)其他經本基金核認並通知銀行，保證

對象風險有偏高之情事。 

(二)依本款所列各保證要點、作業要點、作業細

則、簡則、及作業簡則辦理之融資信用保證，

保證手續費率從其規定，排除本點第(一)款

之適用： 

1.~23.略 

(三)分批或循環動用案件，授信單位辦理逐筆送

保時，雖知悉企業有組群Ｂ、Ｃ情事，亦不

再調整費率。 

 

(四)略 

比率」，生產事業超過七○％或一般

事業超過五○％。 

(2)使用統一發票企業「負債比率（負債/

淨值）」超過四○○％。 

3.組群 C 係授信核准時，授信單位查知企業

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： 

(1)有「信用或營業狀況不良企業移送信

用保證注意事項」表所列情事。 

(2)其他經本基金核認並通知銀行，保證

對象風險有偏高之情事。 

(二)依本款所列各保證要點、作業要點、作業細

則、簡則、及作業簡則辦理之融資信用保證，

保證手續費率從其規定，排除本點第(一)款

之適用： 

1.~23.略 

(三)分批或循環動用案件，授信單位於「授信核

准時」選定之保證手續費率，嗣後逐筆送保，

雖知悉企業有組群Ｂ、Ｃ情事，亦不再調整

費率。 

(四)略 

六、保證手續費之退補 六、保證手續費之退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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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(一)~ (四)略 

(五)因提前清償申請退還保證手續費，由本基金

酌收作業費五百元。 

(一)~ (四)略 

 

 

為落實使用者付費原

則，爰對提前清償申請

退還保證手續費案件收

取作業費。 

七、其他 

 

 

 

授信單位代本基金簽發保證手續費收據，即「移

送信用保證通知單收執/留底聯」（或書面通知單

第四聯客戶收執聯），依稅法規定，授信單位為

負責貼用印花稅票及銷花人。若送保戶係以票據

繳交保證手續費者，免貼印花稅票，非以票據繳

交保證手續費者，由授信單位自保證手續費內代

扣千分之四印花稅額，以印花稅票貼在「移送信

用保證通知單收執/留底聯」（或書面通知單第四

聯客戶收執聯）後銷花。 

七、其他 

(一)移送信用保證案件申請代位清償時，授信單

位因誤計適用費率，短收之保證手續費，本

基金得逕於應交付代位清償款項中扣除。 

(二)授信單位代本基金簽發保證手續費收據，即

「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收執/留底聯」（或書

面通知單第四聯客戶收執聯），依稅法規定，

授信單位為負責貼用印花稅票及銷花人。若

送保戶係以票據繳交保證手續費者，免貼印

花稅票，非以票據繳交保證手續費者，由授

信單位自保證手續費內代扣千分之四印花稅

額，以印花稅票貼在「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

收執/留底聯」（或書面通知單第四聯客戶收

執聯）後銷花。 

 

配合第二點修訂，由本

基金逐案核定保證手續

費率，授信單位已不致

發生誤收保證手續費情

事，故本款刪除。 

 


